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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委員會就使用通行密碼以電子方式財經事務委員會就使用通行密碼以電子方式財經事務委員會就使用通行密碼以電子方式財經事務委員會就使用通行密碼以電子方式

及透過電話報稅及透過電話報稅及透過電話報稅及透過電話報稅

提交的報告提交的報告提交的報告提交的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事務委員會於 2002年 1月 7日的會議上就使

用通行密碼以電子方式及透過電話報稅而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 2001年 11月 23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當議員研究在

2001年 11月 21日提交立法會的《 2001年稅務 (修訂 ) (第 2號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時，議員察悉，條例草案旨在為使用通行密碼以

電子方式及透過電話報稅提供法律架構。部分議員關注到以此等新

方式報稅時報稅表所載資料的保安問題。議員同意，由於條例草案

在提交立法會前，未經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討論其政策方面的問題，

因此或可先把此事交由財經事務委員會研究，然後才決定應否成立

法案委員會，研究該條例草案。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保安方面的問題

3.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採用強化加密技術，使資料受到站對站

式加密保障，因此使用通行密碼在網上遞交報稅表的安全程度，與使

用數碼證書無異。使用通行密碼這種簽署方法，並不會令資料的安全

程度下降。政府當局亦指出，在互聯網使用通行密碼確認身份，尤其

在大部分網上銀行服務方面，已經十分普遍，而且美國、加拿大和新

加坡等其他稅務機構亦已實行網上遞交報稅表，並採用通行密碼來確

認納稅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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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於透過電話報稅方面，政府當局表示，公共電話網絡已公

認為 “可信賴網絡 ”，是銀行和公共事業公司普遍使用的電子交易媒

介。在電話網絡系統盜取資料難度極高，而且基於經電話線傳送資料

的特質，電話報稅所涉及的安全風險應該很低。其他稅務機構包括美

國、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等，亦已採用電話報稅的做法。

5. 委員亦察悉，稅務局已制訂行政管理措施，以確保資料保安

妥善。

6. 部分委員贊成當局為納稅人提供該等擬議新報稅渠道，因為

此舉符合政府利用資訊科技改善政府服務的政策。他們的意見如下

(a) 雖然在電子交易中使用通行密碼確認身份，並未能達到與使

用數碼證書相同的保密程度，但由於現時已有技術可確保資

料保安妥善，加上政府當局所制訂的各項措施，因此使用通

行密碼在網上遞交報稅表是可以接受的方式；

(b) 鑒於海外稅務機構在使用通行密碼認確身份方面的成功經

驗，以及只要政府當局審慎監督有關系統的運作，該等擬議

新報稅渠道應不會引起保安問題。

7. 稅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無意把通行密碼等同數碼簽署的

法律地位。然而，政府當局有信心，在制訂各項有關的技術措施及行

政管理措施後，使用通行密碼確認身份，可達到與使用數碼簽署相若

的保安標準。

成本效益

8. 部分委員對成本效益表示關注。考慮到個別納稅人每年可能

只會使用電話報稅系統一次，以及此系統在納稅人之間的使用率可能

偏低，他們關注設立及維持該系統是否具成本效益。

9. 稅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在現階段不能就電話報稅系統的

使用率提供準確的估計數字。雖然在初期的施行階段，使用率或會如

政府其他電子服務般偏低，但在加強稅務局的服務方面，推行擬議的

新服務是邁步向前的重要一步。稅務局正推行一個 5年計劃，透過使用

資訊科技加強其服務。提交報稅表的擬議新途徑，是稅務局將會全面

推出的一套新電子服務的一部分。使用通行密碼認證身份的做法，亦

適用於稅務局的其他電子服務，包括在互聯網上的互動稅務查詢服

務。

10. 關於擬議新服務的人手影響，稅務局局長表示，在 5年計劃完

成後，預計稅務局可以節省人力。當局並無計劃在稅務局開設額外的

首長級職位以推行擬議的新服務。



3

電話報稅系統的效率

11. 關於利用電話報稅一般所需的時間，事務委員會察悉，平均

而言，透過電話提交薪俸稅報稅表需時約 5分鐘，而提交物業稅報稅表

則需時約 4分鐘。稅務局會向有意使用新服務並已在稅務局登記的納稅

人發出一份指南，方便他們使用該服務。委員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

料，闡釋已利用電話報稅的納稅人可否覆檢及核實他們所提交的資料

的準確性。

與關乎電子交易的其他法例的銜接問題

12. 事務委員會亦曾研究《 2001年稅務 (修訂 ) (第 2號 )條例草案》

與其他法例的銜接問題，該等法例包括《電子交易條例》 (第 553章 )及
近日提交立法會的《 2001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

13. 政府當局表示，《電子交易條例》為電子交易建立所需的法

律架構。《電子交易條例》第 14條准許為指明目的或服務在個別條例

另訂條文。雖然使用通行密碼認證身份的做法可能不會全面適用於所

有類型的電子交易，但只要當局訂有確保資料安全及穩妥的適當措

施，該做法可恰當地適用於以電子方式提交報稅表。《 2001年稅務 (修
訂 ) (第 2號 )條例草案》旨在提供完整和全面的法律架構，以便市民可

在互聯網上使用通行密碼認證身份，以提交報稅表及以電話報稅。

14. 事務委員會亦察悉，當局現正檢討《電子交易條例》，並將

會在一至兩個月內發表一份有關的諮詢文件。

15. 關於條例草案與《 2001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是否一

致的問題，政府當局答允就此方面提供資料。

專業團體的意見

16. 事務委員會察悉，稅務局局長曾接獲香港會計師公會 (“會計師

公會 ”)及專業資訊保安協會的兩封來函，當中載述他們對使用通行密碼

提交報稅表一事所提出的關注及意見。

17. 李家祥議員曾向事務委員會講述會計師公會對擬議新服務所

持的立場。簡要而言

(a) 會計師公會原則上支持盡早推行擬議新服務，為方便提交報稅

表提供額外的途徑；

(b) 為使規管電子交易的法律架構保持完整，會計師公會認為在

《電子交易條例》中訂明條例草案旨在實施的改變，會是可取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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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儘管如此，會計師公會接受，當局可按照《電子交易條例》第

14條的規定，為使用通行密碼在互聯網上提交報稅表及以電話

報稅作特定安排；及

(d) 政府當局應把檢討《電子交易條例》列為優先工作，研究《電

子交易條例》應否及如何配合電子交易在其他條例已訂明，但

在《電子交易條例》未有訂明的特定安排。在檢討《電子交易

條例》的過程中，亦應解決《稅務條例》中有關電子交易方面

的任何不足之處。

18. 一名委員在察悉兩個團體的意見後指出，當局有需要檢討有關

由稅務局局長批准用戶的通行密碼的實際安排，以及檢討草案第 8條的

擬議第 51AA(6)(b)條中，使用 “附於 ”(“affix”)一詞是否恰當。該條訂明：

局長可藉憲報公告指明如何將數碼簽署或通行密碼或任何其他形式的

簽署附於根據該條提交的報稅表內。該委員亦質疑是否有必要在此擬議

條文中加入 “任何其他形式的簽署 ”，因為就提交報稅表的事宜而賦予稅

務局局長指明認證身份形式的權力而言，這句或會令局長的有關權力範

圍不明確。政府當局已答允因應委員的建議及專業團體的意見，進一步

檢討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

其他問題

19. 關於條例草案賦予稅務局局長的額外權力，事務委員會亦曾邀

請政府當局向委員簡述是否有制衡措施。稅務局局長表示，海外司法管

轄區的有關稅務當局亦在以電子形式提交報稅表及電話報稅方面獲賦

予相若的權力。賦予稅務局局長的權力屬行政性質，並與推行擬議新服

務有關。《稅務條例》下的現有法律架構對稅務局局長的權力已有足夠

制衡。關於推行擬議新服務的時間，雖然部分委員認為按現行安排，在

2002年 4月推出新服務是適當的做法，亦有委員認為應周詳考慮有關問

題，以確保擬議的法律架構恰當，以及確保技術基建安全穩妥。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0. 謹請議員在考慮應否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此條例草案時，注意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議會事務部 1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1月10日


